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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环.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7日

德宏州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保障工作
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

2021 年 4 月 7 日上

午，德宏州委常委、常务

副州长马云峰主持召开德

宏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

察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第一

次会议，安排部署迎接中

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

保障工作。领导小组各组组长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。

会议传达学习了《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做好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德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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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〔2021〕18 号）、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》、《中

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负责人就<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

律规定>答记者问》及焦焕成组长、翟青副组长，云南省委书记阮

成发、省长王予波同志在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云南

省动员会上讲话精神。

会议指出：一要认识

到位。全州各级各部门要

做好充分准备，要认识到

开展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

督察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

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生态环

境保护、推进生态文明建

设的重大举措，既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“工作体

检”，更是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

决策部署的“政治体检”。二要整改到位。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

题整改是做好迎检工作的重要基础，同时，对这次督察期间督察

组反馈问题及群众举报的问题，要切实做到立行立改，实实在在

推进整改工作落实落细到位。三要责任到位。各县市、州直各单

位要进一步扛起责任，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，确保中央环

保督察反馈问题及信访交办件整改到位，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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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强调：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保障工作是政治任务。

各县（市）、州直各单位要在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保障工作

领导小组的统筹部署下，立即进行再动员、再部署、再推进，积

极主动对接，认真做好情况汇报、资料提供、条件保障等各项配

合工作；坚持边督边改是政治责任。对督察组反馈问题及转办的

群众信访问题，要认真核查，及时处理，做到件件有落实、事事

有回音。

会议要求：一是要全力以赴做好德宏州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

环境保护督察保障工作，确保环保督察工作在我州的顺利开展；

二要脚踏实地抓好中央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，确保问题整改

措施落地见效。

报：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

送：州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，成员单位，
各专项工作组组长、副组长。


